      (合同编号：HT -DL-2010-02-28 )
代 理 合 约

甲  方：                                地  址：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Email:
                  
乙  方：天津汇软网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地  址：天津市宝坻区岳园16-4102
电  话：400-6688-806                   传  真：022-29248625
网  址：www.china365.cn               Email:sales@china365.cn

1、 总则：

《网讯商务引擎》是乙方自主开发的一套功能强大互联网营销软件，它集信息发布、信息采集、商务邮件、引擎登录、客户关系、商务服务等功能，帮助商人更快、更有效的在全球3000多个著名商业网站同时发布供求、宣传网站、推广产品、搜索信息、寻找客户、促成生意，目标就是帮助商人利用互联网更快、更好的做成生意，拥有广泛的用户。为发展我国互联网营销和互联网事业，推广应用网络营销专家软件，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如下协议：


二、代理区域
经乙方授权甲方可在         地区销售所代理的网讯商务软件产品。即甲方不得超出上述代理区域进行销售活动。因甲方违反此条款而产生的经济与法律上的责任，由甲方负责。乙方对甲方代理的区域实行区域保护，乙方不得在甲方区域内销售产品，以及发展其它代理商。

三、经销商的选认与管理

甲方可以在代理区域发展下级经销商，但必须以合同或合形式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关系，并报乙方备案。经销商不得有任何损害乙方利益和声誉的行为，否则乙方将追究甲方及其经销商的法律责任。
四、授权代理产品与最低代理结算额

1、代理产品的授权：

网讯商务引擎                                              （授权代理）

2、甲方销售乙方产品，第一次最低进10,000元，合同签订之日起三日内全额支付第一次进货款，如需修改OEM版本需另加1000元。


四、代理商销售价格限制

甲方代理销售乙方产品，甲方的销售价格不得低于乙方软件价格的80%，如有特殊情况需与乙方协商。

五、商情报告

1、 甲方应于自签约之日起，应定期向在乙方反馈当地市场动态，以便乙方采取相应的市场策略。

2、 当乙方有新产品或在产品价格、交货或其他有关销售方面的条款需要变更时，乙方将在乙方网上指定区域列出通告，以通知甲方。

六、乙方对甲方的支持
1、 双方本着共同发展的愿望，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2、 乙方有义务在相应的代理商宣传广告中注明甲方的名称或链接图标。
3、 乙方对已售给甲方的软件提供相关支持服务。
七、同类竞争性产品的经营

甲方不得同时经营或代理与乙方认为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厂商的产品。

八、结算价格及结算方式

1、结算价格：甲方作为   一级   代理商，按刺300元/套与乙方结算。

2、结算方式：

A、乙方实行款到发货制度，乙方承诺在收到甲方一次性全部付清款项后二日内发货。

B、甲方可来人自提（需出具加盖公司公章的委托书）或委托乙方发货，发货费用由甲方承担。

C、乙方指定甲方的进货渠道为 天津汇软网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未经乙方允许甲方不得擅自改变进货渠道。

九、保密条款

1、甲、乙双方须对业务往来中的任何重大商情事务对第三方严格保密。

2、因甲方行为对乙方造成名誉、经济等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


十、知识产权的保护

1、 甲方未经授权不得使用与乙方的商标、商号名、徽标、标志和产品名称易混淆的名称、商标、服务标志、徽标或标志的全部或一部分。

2、 甲方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在本代理区域内保护乙方的知识产权，并有义务协助乙方处理该地区侵犯乙方知识产权的事件。


十一、合约的提前终止

    发生以下任一情况时，可提前解除合约：

1． 双方协商同意时。

2． 合同的一方破产被解散或被撤消时。

3． 合同的一方有损害对方的形象和利益的行为时。

4． 合同的一方违反协议时。

5． 发生不可抗力事故致使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时。

6． 《合同法》规定的其他情况时。


十二、合约期限

本合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除非提前按规定终止，应持续至 2009  年  02  月  28  日。双方可于合约期满后的三十天内续订新的合约，否则合约自行终止。


十三、本合约壹式贰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自双方签字盖章起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四、双方当事人在履行本合同中出现分歧时，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相互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提请天津市仲裁处仲裁。

十五、合约签订地：天津。

甲      方：                                 乙      方：天津汇软网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      话：                                 电      话：400-6688-806
传      真：                                 传      真：022-29248625
         （盖章有效）                       （盖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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